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
企业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变更申请表

	二级学院
	
	专业
	
	班级
	

	原指导教师
	
	手机号
	
	指导人数
	

	具体变更
原因
	

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变更后
指导教师
	
	手机号
	
	指导人数
	

	变更后
指导教师
意见
	

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二级学院
意见
	







签名及盖章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注：1.原指导教师应将指导实习的全过程工作、进度，以及指导的学生信息（详见附表）如实告知新指导教师，二级学院做好指导教师工作量的变更；
2.此表填写完成并经过二级学院负责人同意及签名盖章后方可施行，纸质版由二级学院留存，扫描件pdf版发教学科研部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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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原指导教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导学生人数：
	学生个人信息
	实习单位信息

	姓名
	个人电话
	E-mail
	家庭联系人电话
	实习单位全称
	实习单位详细地址
	联系人
	联系人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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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家庭联系人电话
	实习单位全称
	实习单位详细地址
	联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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